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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MG Corporation*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09）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北京金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第13.10B條發出。 

 

茲載列本公司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之安永華

明會計師事務所關於營業收入扣除情況專項審核報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北京金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姜英武 

 

 

中國北京，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姜英武、顧昱、姜長祿及鄭寶金；非執行董事為顧鐵民及

郝利煒；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于飛、劉太剛、洪永淼及譚建方。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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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专项说明 
 

安永华明（2024）专字第70152770_A04号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的财务

报表，包括2023年12月31日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3年度合并及公司利润表、股

东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并于2024年3月28日出具了编号为

安永华明（2024）审字第70152770_A01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9 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

入扣除》的规定，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编制了后附的 2023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

况表（以下简称“情况表”）。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情况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

完整性是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基于我们为对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而实施的审

计工作，我们未发现后附情况表所载相关信息与我们审计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审核的会计资料及 2023 年度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存

在重大不一致。  

 

本专项说明仅供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 2023 年年度报告披露使用，不适用

于其他用途。 

  

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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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专项说明（续） 

 
 

安永华明（2024）专字第70152770_A04号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页无正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赵宇虹 

 

 

 

 

 

 

 

 中国注册会计师：米金金 

 

 

 

中国  北京 2024 年 3 月 28 日 

 

 
 
 
  

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